
附件 補助費率

補助對象 各公路主管機關 營運里程

（ 新 臺 幣

元/公里）

載客人次

（新臺幣元/人次）

一般費率 獎勵費率

市區汽車

客運業

基隆市政府、新北市

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

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

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

高雄市政府

五

二 四

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

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

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

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

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

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

屏東縣政府

五 七

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

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

連江縣政府、金門縣

政府

九 十一

公路汽車

客 運 業

（一般公

路客運路

線）

交通部公路局

公路汽車

客 運 業

（國道客

運路線）

交通部公路局 五 七



備註：

一、符合本要點客運業者，應依各公路主管機關審查之營運里程及載客

人次決定其適用之費率。

二、受補助車輛載客人次相較去年同期具運量成長者，當年度載客人次

補助依獎勵費率計算；相較去年同期載客人次運量無成長或人次下

降者，當年度補助依一般費率計算。新闢路線第一年載客人次採獎

勵費率計算。


